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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议 程 

 

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2023年10月24日（周二）13:30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595号A座五楼会议中心多功能厅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会议主持人：陆吉敏 董事长 

 

会议议程内容：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会议登记结束，并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

和股东代表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二、宣读会议须知。

三、审议会议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1、关于核定2023年度房地产项目权益土地储备投资额度的提案 

2、关于核定2023年度融资计划的提案 

3、关于核定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提案 

4、关于2023年度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借款预计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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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的提案 

5、关于2023年度向控股股东支付担保费预计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四、征询出席会议股东对上述提案的意见、股东发言与提问。 

五、股东对审议事项进行现场投票表决。 

六、休会，现场投票表决结果统计，律师、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

责计票、监票。 

七、宣布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八、休会、等待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九、宣布本次股东大会合并表决结果。

十、宣布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十一、见证律师宣读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十二、出席大会的会议主持人、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在会议决议和

记录上签名。 

十三、大会结束。 



4  

会 议 须 知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维护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能够依法行使职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特制订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须知，具体如下： 

一、股东大会设大会秘书处，负责大会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 

二、股东大会在召开过程中，应当以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

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三、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关于维护本市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会议秩序的通知》，为保护所有股东的权益，尤其是维护因故未能

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权益，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任何形式的礼品。 

四、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公司章程》规定各项权利，并认真履

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五、股东发言时请到发言席，先报告自己的姓名或者名称、所持的股份数

额，每位股东每次发言不超过五分钟，发言主题应与本次大会表决事项相关。 

六、本次会议共审议五项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七、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

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

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

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八、与本次大会提案四、提案五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光明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大都市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农工商绿化有限公司将对提案四、提案五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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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大会所作出的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

特别决议。 

1、提案一、提案二，所作出的决议均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提案三，所作出的决议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提案四、提案五（涉及关联交易），所作出的决议为普通决议，应当由

出席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十、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大会审议全部五项提案，均属于影

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中小投资者对全部五项提案，表决均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十一、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大会审议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制，

股东应在“同意、反对、弃权”三项中选择一项划√。 

十二、大会现场投票前，由公司现场推荐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作为大

会提案投票表决的计票人、监票人。计票人、监票人在现场投票统计时参加清

点，并由大会主持人当场公布现场表决结果。待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产生后，再

公布全部表决结果。 

十三、公司聘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十四、在大会过程中若发生意外情况，公司董事会有权作出应急处理，以

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十五、为保持会场安静和整洁，请将手机关闭或调至振动模式，会场内请

勿吸烟。 

十六、大会结束后，股东如有任何问题，请与大会秘书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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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地产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提案之一 

关于核定2023年度房地产项目权益土地储备投资额度的提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鉴于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光明

地产”）2023年度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趋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核定2023年度房地产项目权益土地储备投

资额度为人民币60亿元，投资额度期限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鉴于审议光明地产年度房地产项目权益土地储备投资额度的股东大会一

般在每年的年中召开，为了有效衔接自然年度与股东大会之间的时间差异，

在下一年审议公司年度房地产项目权益土地储备投资额度的股东大会未召开

期间，发生的房地产项目权益土地储备投资事项授权公司总裁机构在2023年

度总额度内核准。 

根据2023年度经营计划，公司2023年度房地产项目权益土地储备投资计

划拟定为人民币60亿元，用于直接或间接购买土地。公司进一步以聚焦转型

为导向加强战略优化和资源布局，围绕深耕上海的投资布局，稳步推进既定

发展战略的转型落地。 

本提案已于2023年10月8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时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在不超过股东

大会批准的年度土储投资额度内，根据《公司章程》关于股东大会对董事会

授权限额、董事会对董事长以及董事会对总裁授权限额的要求，规范履行相

关审议程序后，具体实施2023年度房地产项目权益土地储备投资计划。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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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地产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提案之二 

关于核定2023年度融资计划的提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鉴于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光明地

产”）2023年度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趋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核定2023年度融资计划为公司2023年度新增对外融资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250亿元，融资期限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鉴于审议光明地产年度融资计划的股东大会一般在每年的年中召开，为了有效

衔接自然年度与股东大会之间的时间差异，在下一年审议公司年度融资计划的股东

大会未召开期间，发生的新增对外融资事项授权公司总裁机构在2023年度融资计划

额度内核准。 

一、融资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综合授信、金融机构贷款、保函、备用信用证、票据、委托贷款、

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财产权信托、保理、股权融资贷款、融资租赁；发行公

司债券、企业债券、债务融资工具、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债券融资计划、保险资金

债权投资计划、资产证券化包括但不限于CMBS、ABS、CMBN、ABN、REITS、其他私

募金融工具等方式。 

二、融资额度： 

根据公司情况，预计2023年度新增外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0亿元。 

三、担保方式 

涉及担保业务的，将按照《光明地产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提请相应审批授权程

序。 

四、融资主体范围 

公司及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中，控股子公司包含持股比例低

于50%且上市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子公司。 

五、授权委托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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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在所授权融资额度内，根据实际需要实施上述融资，包括但不限

于决定融资方式、资金用途、期限、利率、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的选聘、信息披露，

以及相关协议、合同等法律文件的签署事项。上述融资额度内，融资方式及其不同

种类的融资金额可做适度调整。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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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地产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提案之三 

关于核定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提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重要内容提示 

 2023 年度核定的对外担保额度： 

人民币218亿元。 

 担保额度使用期限：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鉴于审议光明地

产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一般在每年的年中召开，为了有效衔

接自然年度与股东大会之间的时间差异，在下一年审议公司年度对外

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未召开期间，发生的对外担保授权公司总裁机构

在 2023 年度总额度内核准。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无。 

一、公司核定2023年度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

“光明地产”、“上市公司”）2023年度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趋势，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担保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自律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号）、《关于印发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通知》

（财会【2010】11号）、《市国资委监管企业融资担保及资金出借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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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担保管理制度》（光明食品财【2010】376号）、《光明地产章程》、

《光明地产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核定2023年度

对外担保事项。 

1、光明地产2023年度对外担保事项，均是由光明地产及其子公司为下

属公司提供担保，主要用于新增借款及借新还旧，担保额度拟定为人民币

218亿元，担保额度期限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鉴于审议光明地产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一般在每年的年中召

开，为了有效衔接自然年度与股东大会之间的时间差异，在下一年审议公

司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未召开期间，发生的对外担保授权公司总

裁机构在2023年度总额度内核准。 

2、在218亿元担保额度中，有18家被担保人为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

公司，下同），涉及担保额度为189.25亿元。其中，被担保人为资产负债

率高于（含）70%的控股子公司，涉及担保额度为177.40亿元；被担保人为

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涉及担保额度为11.85亿元。有2家被担

保人为合营、联营公司，涉及担保额度为13.75亿元。供应链资产证券化项

目，涉及担保额度为15亿元。 

3、在具体发生上述担保时，担保人为光明地产子公司的，必须是控股

子公司，合营、联营公司不可作为担保人。 

4、在具体发生上述担保时，被担保人可以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以及合

营、联营公司。其中，控股子公司包含持股比例低于50%且上市公司拥有实

际控制权的子公司。 

5、被担保人为控股子公司，均应承诺提供反担保或“同股同责”进行

担保。被担保人为合营、联营公司，原则上应按“同股同责”的原则，依

据股东所占出资比例承担担保义务。被担保人为全资子公司的，无须提供

反担保。 

二、公司核定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与2022年度的同比变化说明 

1、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为218亿元，比2022年度180亿元增加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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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加21.11%。 

2、公司2023年度被担保人总数21家（详见表一），比2022年度总数24

家减少了3家。其中，新增2家（详见表一），减少5家（详见表二）。 

三、公司核定2023年度对外担保明细情况 

表一：2023年被担保人总数21家，新增2家。（单位、币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人 
担保额度

（万元） 
备注 

截至2023年6月

30日被担保人性

质划分 

截至2023年6月30

日被担保人资产负

债率（%） 

1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74200  控股子公司 70.73% 

2上海农工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66000  控股子公司 62.11% 

3上海农工商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5000  控股子公司 86.82% 

4上海民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4000  控股子公司 80.99% 

5上海海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5000  控股子公司 72.14% 

6上海北茂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80000  控股子公司 86.81% 

7光明房地产集团上海金山卫置业有限公司 11000  控股子公司 104.1% 

8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汇慈（上海）置业有限公司 172500  控股子公司 84.62% 

9上海汇琪置业有限公司 32500  控股子公司 69.46% 

10光明房地产集团上海汇晟置业有限公司 74000  控股子公司 80.28% 

11光明房地产集团上海汇兆置业有限公司 181800  控股子公司 95.97% 

12上海临皓置业有限公司 490000  控股子公司 99.12% 

13宜兴鸿立东方旅游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控股子公司 99.84% 

14光明房地产集团浙江明玖置业有限公司 30000  控股子公司 87.56% 

15上海海博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25000  控股子公司 95.19% 

16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湖北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0  控股子公司 63.19% 

17上海汇旭置业有限公司 11500 新增1 控股子公司 126.07% 

18郑州星樽置业有限公司 450000 新增2 控股子公司 108.52% 

19宜兴宝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  合营、联营 91.91% 

20农工商房地产（集团）广西明通置业有限公司 77500  合营、联营 78.33% 

21供应链资产证券化项目 15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总计 2180000    

 

表二：2023年度被担保人减少5家。 
被担保人 

1上海申宏冷藏储运有限公司 

2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泰日（上海）置业有限公司 

3郑州农工商华臻置业有限公司 

4重庆明渝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武汉明泰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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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担保人具体情况 

（一）光明地产为下属企业提供担保 

1、光明地产为下列12家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其中： 

（1）被担保人为控股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11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人

名称 

公司合计

持股比例 
注册地 

法定

代表

人 

主营业

务 

截至 2023年6月30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资产负

债率 

农工商房

地产（集

团）有限

公司 

 100.00%  
 上海市

金山区  

陆吉

敏 

 企业

投资  
 1,393,756.27   985,858.40   96,845.28   975,883.40   407,897.87   747.31   40,077.57   70.73%  

光明房地

产集团上

海汇兆置

业有限公

司 

 100.00%  
 上海市

浦东新区  

 徐英

豪  

 房地

产开发

经营  

 211,562.88   203,028.66   74,904.00   128,124.66   8,534.22   -   36.56   95.97%  

上海临皓

置业有限

公司 

 100.00% 

 (上海)

自由贸易

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  

 杜高

强  

 房地

产开发

经营  

 605,725.10   600,400.83  196,224.46   404,176.37   5,324.27   -     -481.63   99.12%  

光明房地

产集团上

海金山卫

置业有限

公司 

 82.00%  
 上海市

金山区  

 金建

永  

 房地

产开发  
 36,233.56   37,719.21   10,795.00   37,719.21   -1,485.65   -     -908.62  

 

1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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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茂

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 

 100.00%  
 上海市

静安区  

 张佳

骏  

 房地

产开发

经营  

 89,766.12   77,923.41   77,700.00   223.41   11,842.71   -     -2,410.29   86.81%  

上海海博

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

司 

 100.00%  

 （上

海）自由

贸易试验

区临港新

片区  

 厉家

明  

 供应

链管理

服务  

 40,367.43   29,120.71   13,850.00   24,661.71   11,246.72   18,648.36   119.29   72.14%  

光明房地

产集团浙

江明玖置

业有限公

司 

 93.00%  
 浙江省

湖州市  

 李伟

民  

 房地

产开发

经营  

 192,081.56   168,183.06   15,000.00   153,155.18   23,898.50   -0.94   -298.52   87.56%  

上海海博

物流（集

团）有限

公司 

 100.00%  
 上海市

普陀区  

 罗炯

宁  

 物流

储运  
 13,746.77   13,085.68   2,700.00   5,420.74   661.09   984.99   -2,076.70   95.19%  

宜兴鸿立

东方旅游

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93.00%  
 江苏省

宜兴市  
 孙铁  

 房地

产开发

经营  

 148,301.06   148,070.97    148,070.74   230.10   95.18   -1,434.10   99.84%  

郑州星樽

置业有限

公司 

 50.00% 
 河南省

郑州市  

 邵乐

戎  

 房地

产开发

经营  

 139,863.98   151,786.00    151,786.00   -11,922.02   -     -1,751.27  
 

108.52%  

上海汇旭

置业有限

公司 

 100.00%  
 上海市

松江区  

 茅卫

阳  

 房地

产开发

经营  

 31,900.74   40,218.13   11,000.00   29,218.13   -8,317.39   281.96   -265.68  
 

126.07%  

（2）被担保人为控股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1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人 公司合计 注册地 法定代 主营业 截至 2023年6月30日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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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持股比例 表人 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

利润 

资产负债

率 

上海汇琪

置业有限

公司 

 100.00%  

(上海)自

由贸易试

验区临港

新片区 

章晋元 

房地产

开发经

营 

 30,923.51   21,480.77   18,000.00   3,480.77   9,442.75   -     -23.07   69.46%  

    2、光明地产为下列1家合营、联营公司提供担保，其中资产负债率超过（含）70%的1家，资产负债率低于70%

的0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人名

称 

公司合

计持股

比例 

注册地 
法定代

表人 

主营业

务 

截至 2023年6月30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

利润 

资产负

债率 

宜兴宝明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49.00%  
江苏省宜

兴市 
马跃 

房地产

开发经

营 

 271,853.12   249,862.48   -     249,862.48   21,990.64  129,280.63   8,983.95   91.91%  

（二）光明地产子公司为光明地产下属企业提供担保 

      1、光明地产全资子公司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农房集团”）为光明地产下属6家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其中： 

（1）被担保人为控股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4家，详见下表：（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人名

称 

公司合

计持股

比例 

注册地 
法定代

表人 

主营业

务 

截至 2023年6月30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

利润 

资产负债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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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众装

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100.00%  

上海市金

山区 
沈卫荣 

建筑装

饰工程 
 18,483.30   14,969.61   6,000.00   14,969.61   3,513.70   2,138.25   1.69   80.99%  

光明房地产

集团上海汇

晟置业有限

公司 

 

100.00%  

上海市浦

东新区 
周黎忠 

房地产

开发经

营 

 132,842.27   106,646.80   75,494.64   30,957.32   26,195.46   -     -2,903.61   80.28%  

农工商房地

产集团汇慈

（上海）置

业有限公司 

 

100.00%  

上海市浦

东新区 
周黎忠 

房地产

开发经

营 

 74,198.35   62,789.94   45,706.00   17,083.94   11,408.41   99.59   -46.21   84.62%  

上海农工商

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 

 

100.00%  

上海市静

安区 
黄祖康 

建筑材

料 
 12,465.67   10,823.32   6,000.00   10,823.32   1,642.35   7,650.21   0.30   86.82%  

                      

    （2）被担保人为控股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2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人名

称 

公司合

计持股

比例 

注册地 
法定代

表人 

主营业

务 

截至 2023年6月30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

利润 

资产负债

率 

农工商房地

产集团湖北

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 

 90.00%  
武汉市江

岸区 
周水祥 

房地产

开发 
 75,664.06   47,810.44   19,750.00   28,060.44   27,853.62   188.75   -216.37   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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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工商

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100.00%  

上海市崇

明区 
黄祖康 

房屋建

筑工程

施工总

承包壹

级 

 201,168.77   124,951.22   39,600.00   111,909.11   76,217.55   46,249.27   154.04   62.11%  

   2、农房集团为下列1家合营、联营公司提供担保，其中资产负债率超过（含）70%的1家，资产负债率低于70%

的0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人名

称 

公司合

计持股

比例 

注册地 
法定代

表人 

主营业

务 

截至 2023年6月30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

利润 

资产负

债率 

农工商房地

产（集团）

广西明通置

业有限公司 

 49.00%  
广西省南

宁市 
熊源 

房地产

开发 
 472,408.29   370,047.46   43,290.40   329,834.22   102,360.83  194,168.77   7,239.63   7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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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币种：人民币） 

1、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沈浦泾路28号二楼201室；法定代表人：

陆吉敏；注册资本：112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企业投资、国内贸

易（除国家专项外）、集团内资产清理、土地资源的开发、置换、租赁、转

让、房地产开发及与房地产开发的相关项目，房地产咨询（不得从事中介），

附设分支机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上海农工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西门路588号；法定代表人：黄祖康；注

册资本：22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房地

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房地产经纪；

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地产咨询；物业管理；建筑材料销售；建

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门窗制造加工【分支机构经营】。（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上海农工商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永和支路255号5幢101室；法定代表人：黄祖康；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钢材、冶金矿产品、

金属材料、电梯的销售，楼宇智能化设备系统的安装、调试及维修保养，建

筑工程，装饰工程，及以上项目的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上海民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枫冠路228号；法定代表人：沈卫荣；注

册资本：16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建筑装饰工程，房屋建筑工程，

金属门窗工程，建筑幕墙工程，机电设备（除特种设备）安装工程，钢结构

工程，公共安全防范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机电产品，橡胶制品，

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

化学品），家具，五金交电，汽车配件，日用百货销售，建筑节能门窗加工

安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上海海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218号1幢；

法定代表人：厉家明；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一般项

目：供应链管理服务；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

输代理；装卸搬运；转口贸易；保税区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会议及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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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

设计、代理；市场营销策划；食用农产品批发；采购代理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上海北茂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新民路115号407室；法定代表人：张佳骏；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销售建筑材料；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光明房地产集团上海金山卫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卫清西路421号四楼416室；法定代表人：金建

永；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咨询，

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通讯设备，建材

销售，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8、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汇慈（上海）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大团镇东大公路2458号；法定代表人：周黎忠；注

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信息咨

询，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通讯器材、

建材销售，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9、上海汇琪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888号C

楼；法定代表人：章晋元；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许

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通讯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10、光明房地产集团上海汇晟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路84号1幢1D103d室；法定代表人：周黎

忠；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

咨询，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通讯器材、

建材销售， 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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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光明房地产集团上海汇兆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宏路528号二楼东区；法定代表人：徐英豪；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咨询，

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通讯器材、建筑

材料的销售，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12、上海临皓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云汉路979号2楼；

法定代表人：杜高强；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

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房地产咨询；通讯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物业管理；

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3、宜兴鸿立东方旅游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宜兴市丁蜀镇任墅村丁张公路；法定代表人：孙铁；注册资

本：14286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

程施工；食品销售；烟草制品零售；餐饮服务；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攀岩）；

小餐饮、小食杂、食品小作坊经营；住宿服务；出版物零售；游艺娱乐活动；

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歌舞娱乐活动；理发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市场营销策

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租赁服

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体育场地

设施工程施工；日用品销售；鲜肉零售；新鲜蔬菜零售；水产品零售；家用

电器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玩具、动

漫及游艺用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箱包销售；纺织、服装及家

庭用品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

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珠宝

首饰零售；风机、风扇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新鲜水果零售；餐饮管理；

游乐园服务；体育竞赛组织；休闲观光活动；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露营地服务；图书出租；体育用品设备出租；

广告发布；礼仪服务；组织体育表演活动；游览景区管理；户外用品销售；

园区管理服务；票务代理服务；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体育经纪人服务；

体育中介代理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初级农产品收购；旅游开发项

目策划咨询；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健身休闲活动；玩具销售；互联网

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4、光明房地产集团浙江明玖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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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太湖图影旅游度假区横山桥村；法定代

表人：李伟民；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

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建筑材料销售，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5、上海海博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889号4层；法定代表人：罗炯宁；注册

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企业管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海上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软件开发；

物联网技术服务；互联网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6、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湖北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芦家墩1号；法定代表人：周水祥；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房

屋租赁；酒店管理（不含餐饮与住宿）；装饰工程。（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7、上海汇旭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长兴东路1586号；法定代表人：茅卫阳；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咨询；

自有房屋租赁；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

通讯器材、建材销售；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8、郑州星樽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管城区新郑路188号；法定代表人：邵乐戎；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19、宜兴宝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宜兴市丁蜀镇青龙山；法定代表人：马跃；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农工商房地产（集团）广西明通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法定代表人：熊源；注册

资本：14285.71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对房地产开发的

投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六、被担保人之间担保额度调剂的规范运作要求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自律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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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被担保人之间可有条件的进行担保额度调剂，具体要求如下： 

1、在被担保人之间调剂担保额度时，控股子公司仅可与控股子公司之间

作调剂；合营、联营公司仅可与合营、联营公司之间作调剂； 

2、被担保人均为控股子公司的，可以在控股子公司内部进行担保额度调

剂，但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仅能从股东大会审议时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处获得担保额度； 

3、被担保人均为合营或联营公司的，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在合营

或联营公司内部进行担保额度调剂：（1）单笔获调剂金额不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2）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

仅能从股东大会审议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4、新增被担保人的，单体担保额度不得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10%；若超出须单独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5、对参与供应链资产证券化项目的子公司进行担保（或作为共同债务人

加入债务），在15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内，且符合公司对于对外担保及被

担保人资质限制等其他要求的，授权公司总裁机构根据实际项目需要在额度

内进行核准，含新增被担保人或者对某一被担保人担保额度作适度调整。 

 

七、其他说明 

上述被担保人的投资比例、公司性质划分，均以2023年6月30日为基准日

进行统计，若后续被担保人的投资比例、公司性质划分发生变化，则按实际

发生担保时的情况结合相关依据作适度调整后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董事会（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3年10月8日召开，应参加董事7人，

实际参加董事7人。与会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上述担保议案。本议案经董事

会审议时，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董事

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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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明地产2023年度对外担保事项，均是由光明地产及其子公司为下属

公司提供担保。 

2、担保人为光明地产子公司的，必须是控股子公司，合营、联营公司不

可作为担保人。 

3、被担保人可以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以及合营、联营公司。其中，控股

子公司包含持股比例低于50%且上市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子公司。 

4、被担保人为控股子公司，均应承诺提供反担保或“同股同责”进行担

保。被担保人为合营、联营公司，原则上应按“同股同责”的原则，依据股

东所占出资比例承担担保义务。被担保人为全资子公司的，无须提供反担保。 

5、光明地产及其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主要用于新增借款及借新

还旧，属于公司生产经营及资金合理利用所需要，公司对其生产经营、资金

使用和其他按重大经营决策均有内部控制制度予以保证，并将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及有关要求履行法定的审批程序。 

6、公司对外担保的额度始终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公司对外担保事项不会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九、本议案生效尚须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同时，公司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

批准上述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前提下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由公司及其子公司

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额范围内，对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之间的担保额度变化

作适度调整（含授权期限内新增被担保人），授权总裁机构审批具体担保事

宜。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大会审议，并以特别决议通过方可生

效。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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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地产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提案之四 

关于2023年度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借款预计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是否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否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上市公

司”、“光明地产”）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3年10月8日召开，会

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借款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朱凯、

张晖明、朱洪超就上述议案作出事前认可，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

并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1、上述关联交易的目的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为进一步支持公司发

展，保证公司流动资金的正常运转，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同时有效降低

部分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和未来发展的需求； 

2、公司以2023年度公司生产经营计划目标等有关数据为基础，对2023年

将发生的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借款进行合理预

计，该预计较为合理，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的规定； 

3、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在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公司已事前将该事项提交给我

们，我们对2023年度预计发生的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向公司及下属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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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供借款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吴通红先生、李力敏先生在董事会

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4、公司与各关联方的上述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

则，参照公司目前平均融资成本，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

利益的行为，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其交易行为不会对公

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因此，我们同意该项提案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光明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大都市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农工商绿化有限公

司、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提案应回避表

决。 

 

二、关联借款总额度概述 

为进一步支持公司发展，保证公司流动资金的正常运转，降低部分财务

费用，公司控股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光明集团”）及其

关联方将在2023年度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借款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37亿元

（含2023年当期新增及往年未到期借款，实际借款金额以到账金额为准），

借款额度期限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鉴于审议光明地产年度关联借款预计额度的股东大会一般在每年的年中

召开，为了有效衔接自然年度与股东大会之间的时间差异，在下一年审议公

司年度关联借款预计额度的股东大会未召开期间，发生的关联借款授权公司

总裁机构在2023年度预计总额度内核准。 

具体关联借款情况如下： 

1、光明集团提供光明地产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的借款，借款利率

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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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明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下称“光明财务公司”）提供光明地产

及下属子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3亿元的借款，借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

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0%。 

3、上海鲜花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上海鲜花港”）提供光明地产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借款，借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上浮20%。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借款期限、利率及履行审议程序情况 

光明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35.22%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光明财务公

司、上海鲜花港均为光明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有关规定，光明集团、光明财务公司、上海鲜花港为本公司提供借

款的交易均构成关联交易，具体内容如下： 

    1、借款对象：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此范围内，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依据具体资金需求确认每笔借款的实际使用对象； 

    2、借款总额：上述三家关联方提供借款合计不超过137亿元（实际借款

额以到账金额为准）； 

    3、借款期限：自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止； 

4、借款利率：上述三家关联方提供借款的利率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20%。本年度关联借款的整体利率水平与2022年相

比，保持一致。 

5、审议程序：  

    （1）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独立董事应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

认可，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吴通红先生、李力敏先生在董

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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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独立董事须发表独立意见。 

（4）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须回避表决。 

 

四、关联方介绍 

1、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1）截至2023年6月30日的基本情况：成立于1995年5月26日，注册资本

496585.7098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市华山路263弄7号，法定代表人是明

芳，主营业务食品销售管理（非实物方式），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实业

投资，农、林、牧、渔、水利及其服务业，国内商业批发零售（除专项规

定），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产权经纪，会展会务服务。  

（2）与本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截至 2023年 6月30日，光明集

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784,975,129 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35.22%。 

2、光明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截至2023年6月30日的基本情况：成立于2014年12月29日，注册资

本20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539号办公楼二座33

层，法定代表人王伟，主营业务为经营以下本外币业务：（一）对成员单位

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二）协助成员

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四）对成员单

位提供担保；（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六）对成员单位办理

票据承兑与贴现；（七）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

清算方案设计；（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九）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

融资租赁；（十）从事同业拆借；（十一）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光明集团的关系：是光明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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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本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 

3、上海鲜花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截至2023年6月30日基本情况：成立于2002年9月28日，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东海农

场，法定代表人赵才标，主营业务生产销售鲜切花、盆花及其种子、种苗、

绿化苗木、蔬菜、水果、园艺设备、温室及其材料，鲜切花种植及相关业务

技术咨询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新能源发电项目建设（含光伏

太阳能，风力发电），农产品初加工，道路货物运输。     

（2）与光明集团的关系：是光明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低于 50%

且光明集团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子公司）。 

（3）与本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 

 

五、上述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参

照公司目前平均融资成本，经公司与光明集团及其关联方协商，为支持公司

发展，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现金流，确定公司上述三家关联方的借款利

率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其中，光明集

团提供借款的借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光明

财务公司提供借款的借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上浮10%；上海鲜花港提供借款的借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上浮20%。 

 

六、上述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控股股东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旨在为支持公

司发展，保证公司流动资金的正常运转，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同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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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部分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和未来发展的需求。公司与各

关联方的上述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其交易行为不会对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大会审议。 

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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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地产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提案之五 

关于2023年度向控股股东支付担保费预计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重要内容提示 

●预计2023年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

司”、“光明地产”、“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下称“光明集团”）支付担保费为不超过人民币8500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本次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

“光明地产”）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3年10月8日召开，会议以5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向控股股东支付担保费

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朱凯、张晖明、朱洪超就上述议案作出事

前认可，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并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1、光明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支持公司经营需要，保证公司顺利

取得贷款，预计2023年度公司将向光明集团支付担保费为不超过人民币8500

万元。 

2、本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遵循公平、公

开、公正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不会

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其交易行为不会对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

性造成影响。 

3、本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吴通红先生、李力敏先生在董事

会审议本议案时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因此，我们同意该项提案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光明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大都市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农工商绿化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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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提案应回避表

决。 

（二）关联交易概述 

光明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支持公司经营需要，保证公司顺利取

得贷款，预计2023年度公司将向光明集团支付担保费为不超过人民币8500万

元。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

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1）截至2023年6月30日的基本情况：成立于1995年5月26日，注册资本

496585.7098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市华山路263弄7号，法定代表人是明

芳，主营业务食品销售管理（非实物方式），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实业

投资，农、林、牧、渔、水利及其服务业，国内商业批发零售（除专项规

定），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产权经纪，会展会务服务。  

（2）与本公司是否出存在关联关系：是。截至 2023年 6月30日，光明

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784,975,129 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35.22%。 

（3）截至2023年6月30日，光明集团资产总额为275,989,251,907.30元，

负债总额为179,136,406,001.92元，所有者权益为96,852,845,906.38元。

2023年1-6月营业收入64,465,152,782.59元，净利润1,637,965,399.89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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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23年度接受光明集团提供担保及支付担保费的情况如下： 

（1）按已签订担保合同中不超过1%（含1%）的费率向光明集团支付的担

保费预计为7957万元。 

（2）2023年预计新增的需由光明集团担保的贷款为不超过10亿元（包括

借新还旧的部分），按不超过1%（含1%）的费率计算，预计需支付担保费543

万元。 

上述两项合计，预计2023年公司向光明集团支付担保费为不超过8500万

元。 

2、定价依据：双方经友好协商，在市场化定价原则的基础上，有一定下

浮。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双方：公司与光明集团。 

交易标的：2023年预计新发生的不超过10亿元贷款的担保费以及已签订

担保合同的担保费。 

交易价格：2023年1月1日前已签订担保合同的按担保金额的不超过1%

（含1%），2023年新增贷款部分按担保金额的不超过1%（含1%），担保费共

计不超过8500万元。 

支付方式：公司在签署担保合同后向光明集团支付相应担保费。 

期限：一年。 

 

五、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1、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独立董事应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

可，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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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吴通红先生、李力敏先生在董事

会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3、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独立董事须发表独立意见。 

4、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须回避表。 

 

六、上述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于2023年顺利取得贷款，光明集团

承担到期还款付息的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向光明集团支付担保费，遵循公平、

公开、公正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不

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其交易行为不会对公司主要业务的独

立性造成影响。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大会审议。 

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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